水路货物运输合同

托运人：福州兆日贸易有限公司
承运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双方在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基础上，就承运人自愿接受托运人委托并承担水路货物运输事宜，达成本合同条款如下：
1、 本合同承运人选择□自行/□委托第三方             承运托运人货物，具体航次运输内容如下：
	船舶资料
	船    名
	
	型  深
	m
	船    长
	m

	
	船 籍 港
	/
	载重吨
	T
	船    宽
	m

	
	总吨/净吨
	/ T
	舱口数
	
	满载吃水
	m

	货  名
	件  数
	包  装
	重  量
	舱  容
	货     值

	[bookmark: _GoBack]焦炭
	
	
	10000
	
	

	起运港
	连云港赣榆港
	受载日期
	9月15日起(±1)
	装卸
船期  
	/天
	滞期费
	/

	到达港
	松下港
	运到日期
	直航
	
	
	航次号
	


2、 运费结算及结算方式
□整船包干:           元/□固定单价:         元/吨。本合同运费总价为      元整（¥     ），包括但不限于货物保险、舱底查验、海事水分（含监装费）、水尺（装港）、制单费、代理费（船代）、船运费及9%税率等。不含税价为      元整（¥     ），税金为      元整（¥     ）。船到卸货港承运人开齐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托运人凭票付清运费。如托运人所在地方管税机关在税务检查中发现承运人开具的发票有虚开、代开假发票等违反税法规定行为，给托运人造成进项税额转出或补缴滞纳金、罚款等经济损失的，一律由承运人承担损失，并扣除履约保证金叁万元整（¥ 30000.00）。
3、 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1. 托运人必须提供装卸港各一个安全泊位作业。如需改港、移泊，托运人应事先征得承运人同意并承担改港、移泊费用。
2. 托运人应在船舶抵达装、卸港锚地前1天办妥装、卸船手续。船舶、货物落空的，违约方赔偿对方总运费20％的违约金，但因不可抗力原因除外。
3. 承运人应保证船舶按期抵达港口，如不能按期抵达的，应提前5日书面通知托运人并承担逾期费，逾期1天的，逾期费按照 0.5  元/吨/天标准计算，逾期2天（含2天）以上的，按照 1  元/吨/天标准计算，但因不可抗力因素、船舶主机故障、上一航次装卸拖延导致承运人逾期抵港的减半处理。
4. 承运人更换船舶的，须经托运人书面同意，更换同类型以上船舶的，承运人自行承担代替船舶所产生的全部费用。
5. 承运人应提供适航、适货的船舶并配备合格的船员和设备以确保货物安全运输，同时应在运输过程中妥善保管货物，对货物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从而防止货物受损或丢失。
6. 承运人应对货物进行投保并向托运人提供货物保单及保险缴费证明。
7. 承运人对运输合同履行过程中货物的损坏、灭失或者迟延交付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损失赔偿额按照货物的实际价值计算，并包括托运人因此遭受的间接损失。如承运人将货物运输或者部分运输委托给实际承运人履行的，承运人仍然应当对全程运输负责并承担全部责任。
8. 运输要求：
8.1. 装卸货前后完毕均需提供满仓、清仓照片、标明舱位号码。
8.2. 封仓时铅封（长50CM）须拉紧并拍照，照片能清晰看见铅封号码数字、且穿过两边舱门耳洞、链条等要素齐全的照片。
8.3. 拍照上传后同步提供封仓视频，视频内容需保证铅封号码数字清晰，确保封铅规范。
8.4. 对于中途要加油的，需事前报备，如未及时汇报的承担违约金3万元；对违法犯罪的，除承担民事赔偿外并一律移交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8.5. 如承运人未按8.1-8.4等4款约定履行义务的，乙方应每次支付违约金500-1000元。
8.6. 本合同项下违约金及承运人对托运人造成的损失，托运人均有权直接在运费中扣减。
9. 其他约定：
9.1. 反商业贿赂：(1)为维护双方共同利益，促进双方良好发展，承运人不得向托运人任何员工直接或间接行贿（包括但不限于明扣、暗扣、现金、购物卡、实物、有价证券、旅游或其他非物质性利益等），以图获取任何不正当商业利益特殊的商业待遇；(2)承运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或阻止托运人查处其员工的收受贿赂行为；(3)托运人员工不得以任何名义向承运人索取或收受金钱、物品及任何形式的馈赠，承运人得知托运人员工有上述不正当商业行为的，须在第一时间向托运人通报(投诉专线：0591-27578838、13905922168；举报邮箱：2548485345@qq.com)并提供相关证据，通报经查证属实的，予以奖励；(4)承运人如违反前述任一条款的，均构成严重违约，托运人有权停止合作、解除合同或对承运人采取冻结应付账款等措施，并要求承运人承担违约金50万元，如给托运人造成损失的，还应按照损失金额的5倍给予赔偿。
9.2. 合同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协商。如有争议按《民法典》规定处理，因本合同引起的纠纷，双方同意交由托运人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9.3. 本合同一式两份，经双方签字盖章或微信确认后生效。复印件、扫描件及传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合同如有涂改，则作废处理。该航次货款两清后，航次合同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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